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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10]
关于全面推广以电子保函（保险）方式缴纳
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市、县（市区）各招标采购行政监督部门，各交易主体：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全面推广以电子保函(保险)等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发改法规〔2023〕27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印发〔招标投标改革2025年度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发改法规〔2025〕76号)等文件精神，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广全市招标采购领域以电子保函(保险)的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降低经营主体交易成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8]凡进入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全面推广电子保函（保险）非现金交易担保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替代现金保证金。电子保函（保险）与现金保证金具有同等保证效力。具体以项目招标(采购)文件条款为准，按照招标投标双方自愿的原则实施。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二、百色市已从2021年6月28日起按自治区统一部署要求上线运行电子保函服务系统，电子保函（保险）的相关操作程序和方法详见《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关于电子保函服务系统上线运行的通知》及附件操作手册（网址：http://ggzy.jgswj.gxzf.gov.cn/bsggzy/gywm/004002/20210622/22efd3bb-e887-4a01-9a0b-2ecfb284719d.html）。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7]三、市、县（市、区）两级住建、交通、水利、财政等招标采购行政（行业）监管部门要将全面推广使用电子保函（保险）纳入到本行业招标文件的标准范本中，并引导招标人使用电子保函（保险）。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0]四、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采购）文件时，应当在招标（采购）文件中载明支持使用电子保函（保险）缴纳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21]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对进入市本级平台交易的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使用电子保函（保险）情况实时跟踪，每月采集电子保函（保险）使用率数据，建立形成“一月一监测、一月一通报”机制，提高电子保函（保险）使用率。
[bookmark: OLE_LINK28]六、如在使用电子保函（保险）过程中有疑问请及时联系解决，技术保障联系方式：1数字广西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客服服务电话：15158150873，2.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技术科电话：0776-2382333。
附件：《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关于电子保函服务系统上线运行的通知》
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      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7月  日


